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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、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 

病毒防控和消毒技术指南 

 

一、依据和适用范围 

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，规范指导公路、

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企业和从业人员落实好新冠病毒防控和消

毒主体责任，预防公路、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从业人员及相关

人员受到新冠病毒感染，防止新冠病毒通过冷链物流渠道传播，

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《关于加强冷链食品

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等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联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0〕

220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冷链食品生产经营新冠病毒防控技术指南和冷

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冠病毒防控消毒技术指南的通知》（联防联

控机制综发〔2020〕245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

消毒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联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0〕255 号）等部

署要求，结合《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冷链物流渠道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交运明电〔2020〕241 号）等工作部署，

针对公路、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企业和物流重点环节，制定本

指南。 

本指南适用于从出厂到销售始终处于低温状态的进口冷链食

品在装卸、运输等公路、水路运输各环节中新冠病毒污染的防控。 

本指南以预防公路、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从业人员及相关

人员受到新冠病毒感染为主线，突出装卸、运输等重点环节防控，

注重加强冷链食品包装的消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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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指南适用于从事进口冷链食品装卸、运输等环节的公路、

水路冷链物流企业、港口码头、货运场站等经营单位（以下统称

冷链物流企业）。 

冷链物流企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要求，按照本指南要求做好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工作，执行当地

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各项工作部署。 

二、装卸、运输过程防控要求 

（一）装卸作业人员防控要求。 

除做好个人一般卫生要求外，搬运货物前应当穿戴工作衣帽，

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、手套等，必要时佩

戴护目镜和面屏，避免货物表面频繁接触体表。 

国际航行船舶经海关卫生检疫合格并取得检验检疫证明材料

后，方可安全稳妥地开展港口装卸作业。特别是装卸来自于疫情

发生地区的进口冷链食品时，码头搬运工人等作业人员在搬运货

物过程中要全程规范戴好口罩，避免货物紧贴面部、手触摸口鼻，

防止接触到可能被新冠病毒污染的冷冻水产品等。装卸作业过程

中，采取相应的告示牌、警戒线等隔离措施，原则上禁止船员进

入码头作业区域；需要船岸配合时，应当要求船员正确佩戴口罩、

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，并采取轮流作业或增加作业间隔等措施，

尽量避免码头人员与船员发生直接接触；对确需上岸作业的船员，

应进行体温监测。 

如果搬运过程中发生口罩、手套破损，应当立即更换。 

（二）运输人员防控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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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进口冷链食品的作业人员及随行人员在运输过程中不得

擅自开箱，不能随意打开冷链食品包装直接接触冷链食品。车辆

进出时，司机及随行人员应当避免与门卫值班员、工作人员有不

必要的接触。 

（三）货物源头防控管理。 

在冷链物流过程中，物流包装内如需加装支撑物或衬垫，应

当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卫生要求。加强对货物装卸搬运等操作管理，

不能使货物直接接触地面，不能随意打开冷链食品包装。应当保

障在运输过程中冷链食品的温度始终处于允许波动范围内。做好

各交接货环节的时间、温度等信息记录并留存。 

（四）货物信息登记。 

货主或货代应主动向承运单位提供相关进口冷链食品海关通

关单证，冷链物流企业如实登记装运货物信息、车船信息、司乘

人员（船员）信息、装卸货信息及收货人信息等，不得承运无法

提供进货来源的进口冷链食品，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卫生健康、

交通运输、海关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按职责开展对进口冷链食品采

集相关样本及冷链货物运输车辆的核酸检测工作。港口企业、货

运场站等经营单位要如实登记进出港口场站的冷链食品道路水路

运输车辆信息及驾驶员信息。进口商或货主如委托第三方物流公

司提供运输、仓储等服务，在货物交付第三方物流公司时，应当

主动将相关食品安全和防疫需要的检测信息提供给第三方物流公

司。对于本地肉类屠宰、加工、经营企业，应当严格执行冷链食

品的相关质量管理和操作规范，加强环境卫生管理。配合进行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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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货物新冠病毒检疫的港口作业人员及场站工作人员应相对固定，

全程正确穿戴防护服、护目镜、口罩、防护手套等防护用品。 

（五）运输工具的防控管理。 

应当确保车辆、船舶厢体内部清洁、无毒、无害、无异味、

无污染，定期进行预防性消毒。 

（六）中转转运设施的防控管理。 

中转转运装卸货区宜配备封闭式月台，并配有与冷藏运输车

辆、船舶对接的密封装置。加强入库检验，除查验冷链食品的外

观、数量外，还应当查验冷链食品的中心温度。加强库内存放管

理，冷链食品堆码应当按规定置于托盘或货架上。冷链食品应当

按照特性分库或分库位码放，对温湿度要求差异大、容易交叉污

染的冷链食品不应混放。应当定期检测库内的温度和湿度，库内

温度和湿度应当满足冷链食品的中转转运要求并保持稳定。定期

对中转转运设施内部环境、货架、作业工具等进行清洁消毒。 

三、装卸、运输过程消毒要求 

（一）人员。 

冷链食品配送过程中，运输作业人员及随行人员应当保持个

人手部卫生，车内应当配备酒精类洗手液、消毒剂和纸巾，以确

保在无清洁水洗手的条件下，对手进行定期消毒。 

（二）物体表面。 

运输作业人员在向企业员工传输、递交配送文件前应当洗手

或消毒，为避免清洗返还物，文件最好置于一次性容器和包装材

料中。对于重复使用的容器，应当进行定期、适宜的卫生清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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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毒。人手频繁接触的方向盘、车门把手、移动设备等最有可能

被病毒污染的表面，均要定期消毒。 

（三）运输工具。 

为避免冷链食品被污染，运输作业人员需确保运输车辆、船

舶、冷藏集装箱等运输工具及容器的清洁和定期消毒。货物混载

时，应尽可能将食品与会造成污染的其他货物分开。从事冷链物

流运输的运输工具及容器运载一批货物之前和之后，均要对运输

作业人员可能接触的部位进行彻底消毒；承运单位负责组织或委

托有资质的消毒单位，对装运前后的进口冷链食品车辆船舶等装

载运输工具和装载过进口冷链食品的集装箱内壁组织实施消毒。 

四、从业人员安全防护要求 

涉及冷链食品装卸、运输的冷链物流企业应当根据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要求，及时调整和更新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，完善新

冠病毒防控的管理措施。 

（一）上岗员工健康登记。 

冷链物流企业要做好员工（含新进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）14

日内行程及健康状况登记，建立上岗员工健康卡，掌握员工流动

及健康情况。鼓励新员工上岗前自愿接受核酸检测。 

（二）员工日常健康监测。 

冷链物流企业应当加强人员出入管理和健康监测，原则上各

港口码头、货运场站的作业场所及工作区域入口需配备体温检测

设备；建立全体员工健康状况台账和风险接触信息报告制度，设

置作业区域入口测温点，落实登记、测温、消毒、查验健康码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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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措施，实行“绿码”上岗制。有条件的地方，可定期组织冷链

物流一线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；直接接触进口散装冷藏货物等

高风险岗位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时间不超过 7 天。 

（三）外来人员登记与管理。 

尽可能减少外来人员进入生产经营区域，确需进入的，需询

问其所在单位、健康状况、接触疫情发生地区人员等情况，落实

登记、测温等措施并按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（如佩戴口罩等），

方允许其可进入。车辆进出时，门卫值班员、工作人员和司机应

当避免不必要的接触。 

（四）从业人员防护。 

1.健康上岗。上岗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，并向冷链物流经营者

报告健康状况信息，主动接受体温检测，若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

力等症状，立即主动报告，并及时就医。 

2.做好个人防护。冷链物流企业要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、消毒

用品和装备，按照最新版《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》

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针对患病海员紧急救助处置指南》《港

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》《道路货运车辆、

从业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》等要求，进一步加

强对船代等登轮人员、港口作业人员以及司机、装卸工、船员、

引航员等冷链物流一线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，防止感染风险。冷

链物流企业要督促指导作业人员工作期间正确佩戴口罩、手套和

着工作服上岗。工作服保持干净整洁，定期清洗，必要时消毒。

直接接触进口冷藏集装箱或者冷藏货物的物流一线工作人员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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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佩戴口罩、防护手套等防护用品，至少应上下岗前各测量一

次体温。其中，道路冷链物流企业应按照《道路货运车辆、从业

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》有关高风险区域的规定

执行。 

冷链物流企业、港航企业、引航机构等单位要在卫生健康部

门的指导下，加强对本单位直接接触散装冷藏货物、冷藏集装箱

拆箱作业人员、与国际航行船舶上船员近距离接触的船代等登轮

人员、引航员等高风险岗位人员正确穿脱防护服进行专业培训，

并定期进行检查，确保关键防护措施到位。同时，按照卫健部门

有关规定，工作结束后，对工作服、防护服、一次性用具进行消

杀处理。 

3.注意个人卫生。打喷嚏、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

遮挡。不随地吐痰，擤鼻涕时注意卫生。尽量避免用手触摸口、

眼、鼻。 

4.加强手卫生。在处理货品时或双手触碰过货架、扶手等公用

物体时，要及时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下洗手，或用速干手消

毒剂揉搓双手。 

（五）健康异常报告程序。 

员工一旦发现自身以及共同生活人员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

等疑似症状，应当及时上报冷链物流企业的最高管理者，可视情

况采用逐级上报或直报的方式。冷链物流企业一旦发现员工出现

上述健康异常症状，无论其呈现出的健康状况如何，均应当采取

有效措施将其及与其密切接触的员工迅速排除在工作环境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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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肺炎传播风险高的地区，建议根据当地主管部门防控规定，

要求健康员工进行“零”报告。 

（六）从业人员返岗程序。 

根据作业区域上岗人员登记和健康档案，及时追踪健康异常、

身体不适、疑似或者已感染新冠病毒（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）的

员工的治疗和康复状况，在其康复后科学评定是否符合返岗条件。

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症状消退，并且间隔至少 24 小时的两次 PCR

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的，可解除隔离。对属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

触者的从业人员返岗前也应当符合上述要求。 

（七）加强防控知识宣传。 

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宣教，引导从业人员掌握新冠肺炎和其

他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相关知识和技能，养成良好卫生习惯，加强

自我防护意识。 

五、应急处置要求 

冷链物流企业应当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方案，及时处

置和报告疫情情况，有效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。 

（一）出现健康状况异常人员的应急处置。 

冷链食品物流工作相关区域一旦发现病例或疑似新冠肺炎的

异常状况人员，必须实施内防扩散、外防输出的防控措施，配合

有关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、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、疫点消毒等

工作，并对该人员作业和出现的区域及其加工的冷链食品进行采

样和核酸检测。如有空调通风系统，要同时对其进行清洗和消毒

处理，经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。根据疫情严重程度，暂时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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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工作区域，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恢复生产。 

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，做好切断传播途径、隔离密切

接触者等措施，同时按规定处置污染物。 

（二）发现样品核酸检测阳性的应急处置。 

一旦接到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样品的通知，冷链物流企

业应当迅速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，根据当地要求在专业人员指导

下，及时对相关物品和环境采取应急处置，对相关物品临时封存、

无害化处理，对工作区域进行消毒封闭处理，对可能接触人员按

规定采取核酸检测和健康筛查等措施。相关物品处理时避免运输

过程溢洒或泄露。参与相关物品清运工作的人员应当做好个人防

护。 

对于核酸检测阳性产品，应当按照当地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处

置。 

六、物流运输常用消毒剂及使用方法 

冷链食品装卸、运输等物流运输过程中常用的消毒剂及使用

方法见附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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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 
冷链食品物流运输常用消毒剂及使用方法 

 
 

 


